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合肥市肥西县严店工业聚集区

评价报告名称 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为广东三和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的一家子公司，位于合肥市肥西县严店工业聚集区，是一家集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业

集团。

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新建混凝土管桩生产项目于2011年7月18日经

肥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中字【2011】164号文批准备案，项目分期

建设，一期工程建设一个管桩生产车间，车间内设一条生产线建筑面积

12000m
2
，二期工程暂未建设。

现场调查人 汪佳芳、王岩 现场调查时间 2022 年 3 月 28 日

采样人员 冯学智、王岩、陈超、孔伟 现场采样时间 2022 年 3 月 30 日-4 月 11 日

检测人员 江孟琦、李晶晶 检测时间 2022 年 3 月 9 日-4 月 28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孙建升

影像资料（采样）



影像资料（评审）

评价结论与建议

用 人 单 位 职 业 病 危 害 综 合

=A+B+C+D+E+F*H=30+50+10+0+0+33=123>60；

用人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同时依据《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

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内容，用人单位属于“第三大项制造业-

（十八）C302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为职业病危害风险严

重建设项目。

（一）工程技术措施

1、针对管桩车间编笼工、离心工岗位产噪强度较高，建议采取隔声、



加固产高噪设备减振基座等措施，同时加强作业场所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管

理，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避免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确保劳

动者接触噪声强度符合职业卫生接触限值要求

2、用人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常

性的维护保养，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确保作业场所防护设施正

常运行，保证净化效率，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

（二）个人防护措施

1、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领用，完善、明细发

放、领用台帐并存档；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检查、检修和维护，确保其

防护效果，并将检查、检修和维护记录存档。

2、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工作场所劳动者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

理工作，采取奖惩等措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现场劳动者防护用

品佩戴情况。

3、用人单位应加强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维护、清灰作业人员个人防

护用品佩戴情况的监督管理。

4、建议用人单位未合膜岗位配备振动手套个人防护用品。

（三）组织管理

1、用人单位应及时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工作，且培训

合格持证。

2、本次评价现场检测时间不处于当地高温季节，故未对存在高温危

害因素的作业场所 WBGT 指数进行检测。用人单位应于高温季节（每年 7-9

月）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其作业场所 WBGT 指数

进行检测。

3、用人单位应组织安排车间卫生清洁工作，满足工艺流程及运料方

便的前提下，设置车间地面警示线划分生产区、物料区，确保车间过道无

障碍。

4、随着该项目的运行，应根据生产运行的实际情况及时对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修改完善，使其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5、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健



〔2013〕171 号）的相关要求，及时完善、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补充

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

（四）职业健康监护

1、今后应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和《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岗前、

在岗、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检查人数不得少于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

数，确保职业健康检查率达 100%。

2、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资料，补充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

病危害接触史信息内容。

3、对已做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结果出现异常的项

目，应根据职业健康监护的要求复查异常项目，并保存、记录好复查结果

档案、周期；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做好接害劳动者后续职业健康

监护管理工作。

（五）应急救援措施

1、用人单位在管桩车间作业场所现场设置应急救援柜，在应急救援

柜中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药品和物品，应急救援柜存放的地方应保持在

15m 内 10 秒能够获取。

2、用人单位应定期组织作业人员进行应急救援培训工作，《职业病

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明确在救援过程中，员工疏散的路线、救援人员

应佩戴的个人防护用品和应携带的急救物品、应急抢救措施。应明确每年

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救援演习，高温中暑的应急演练应在高温季节到来之前

进行。

3、企业搅拌机清洗维修、减水罐和水泥罐等涉及密闭空间作业。密

闭空间作业应当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检测指标

包括含氧量、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测爆，配备便携式氧气浓度检测、有毒

气体浓度检测，密闭空间在通风后检测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规定后方可作业。

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任何人员不得进入密闭空间作业。检测的时间



不得早于作业开始前 30 分钟。

检测人员进行检测时，要求记录检测的时间、地点、气体种类、浓度

等信息。检测记录经检测人员签字后存档。检测人员要求采取相应的安全

防护措施，防止中毒窒息等事故发生。

二、持续改进性建议

1、用人单位所用自动滚焊机设施体型较大，难以采取局部通风除尘

设施，建议用人单位采取屋顶风机或侧墙排风机等通风设施进行全室通风

换气。

2、用人单位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完善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3、用人单位应完善后续年度的在岗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和周期，在新

员工入厂前及离岗人员离岗时组织其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上岗前和

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对体检异常的劳动者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排

查职业禁忌症；

4、用人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常

性的维护保养，确保作业场所防护设施正常运行，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

录存档。

三、预防性告知

1、对于车间内管理人员及其他非生产员工，在进入生产区应管理要

求佩戴个人防护用品，保护身体健康。

2、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

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

价；检测、评价结果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定期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3、用人单位应于 2025 年 3 月前委托具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进行下一次的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4、企业今后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

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及职业病危害控制

效果评价等职业卫生“三同时”内容，并对相关建议进行落实。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2.5.20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用人单位应按照上述专家意见和《现状评价报告》提出的建议进行整

改，完善职业病防护措施；评价机构按照专家组提出的意见修改完善《现

状评价报告》，经专家组长签字确认后，由用人单位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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